
北关区市场监管轻微违法行为免予处罚清单

序

号

处罚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免予处罚

情形

备注

1

注册商标被许可人

违反标明被许可人

名称和商品产地规

定的行政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七十

一条：违反商标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，由

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

的，责令停止销售，拒不停止销售的，处 10 万

元以下的罚款。

及时改正

2

集体、证明商标注

册人对商标的使用

怠于管理或控制致

使商标使用商品达

不到使用管理规则

的行政

处罚

《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》第

二十一条：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注册人没有对该

商标的使用进行有效管理或者控制，致使该商标

使用的商品达不到其使用管理规则的要求，对消

费者造成损害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

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

款，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

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
及时改正

3 使用非法定计量单

位的行政处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》第四十

条：违 反本细则第二条规定，使用非法定计量

单位的，责令其改正；属出版物的，责令其停止

销售，可并处一千元以下的罚款。

及时改正

4

电梯改造单位改造

电梯后未更换电梯

产品铭牌和

出具质量证明书的

行政处罚

《河南省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七

条：违反本办法规定，电梯改造单位进行电梯改

造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

技术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

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：（一）未更换电

梯产品铭牌的；（二）未出具质量证明书的；（三）

未在产品铭牌、质量证明书上标明改造单位名

称、许可证书编号和改造日期等信息的。

及时改正

5

河南省电梯安全监

督管理办电梯使用

单位未按照规定对

电梯进行日常管理

《河南省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八

条：违反本办法规定，电梯使用单位有下列行为

之一的，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

门责令限期 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 1000 元

以上 5000 元以下 罚款：（一）未制定电梯安

全使用管理制度的；（二） 电梯紧急报警装置

和通话装置不能正常使用的； （三）电梯使用

及时改正



的行政处罚 单位变更时，未按照规定期限移交 全部安全技

术档案的（四）电梯的维护保养单位 变更时，

未按照规定办理变更手续的；（五）发生 乘客

滞留电梯轿厢未及时组织救援，导致乘客被滞留

电梯轿厢内 1 小时以上的；（六）在用电梯拟

停用 1 年以上或者停用期超过下次定期检验日

期，使用单位未封存电梯并置停止使用的警示标

志，或者未告知使用登记部门的。

6

生产者未按规定在

其产品或者产品包

装上使用商品条码

的行政处罚

《河南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》第二十八条：

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，生产者未在其产品或

者产品包装上使用商品条码的，由县级以上质量

技术监督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

处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。

及时改正

7 商品条码的编码、

设计和印刷不符合

有关国家标准规定

的行政处罚

《河南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九条：

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，商品条码的编码、设

计和印刷不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规定的，由县级以

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

的，处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

及时改正

8

个人独资企业未将

营业执照正本置放

在企业住所醒目位

置的行政处罚

《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七

条：个人独资企业未将营业执照正本置放在企业

住所醒目位置的，由登记机关责令限期改正；逾

期不改正的，处以 500 元以下的罚款。

及时改正

9

食品经营者外设仓

库地址发生变化未

按规定报告的；未

按规定申请办理注

销手续的行政处罚

《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九条第二

款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或者第三

十六条第一款规定，食品经营者外设仓库地址发

生变化，未按规定报告的，或者食品经营者终止

食品经营，食品经营许可被撤回、撤销或者食品

经营许可证被吊销，未按规定申请办理注销手续

的，由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

拒不改正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处 2000 元以下罚款。

及时改正

10 除上述规定情形外，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处罚；

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

备

注

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免予处罚清单在我市市场

监管系统直接适用



承诺书

编号：

：

你单位执法人员 、 在 年 月 日的监

督检查中发现我（单位： ）存在

违法行为，执法人员已向我（单位）进行了相关告知和批评教

育，并要求我（单位）予以改正。

我（单位）对以上情况确认无误，并自愿承诺：

1.立即予以改正；

2.在 年 月 日前改正，并将整改情况说明及

相关证明材料送达你单位。若我（单位）未履行上述承诺，愿

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签名或盖章：

年 月 日

附：当事人身份证（营业执照）复印件

注：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执法部门和当事人各一份。


